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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五题：协助证券商开拓内地市场的措施 

2013年 7月 17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七月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华峰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据报，有「港股小直通车」之称的「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即 QDII2）

计划，近日传出新的动向。报道又指出，广东省当局已于本年四月向国务

院提交 QDII2的试点方案，初期将选择两至三间在广东省注册的证券公司，

为内地的个人投资者提供投资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证券产品的服务，投资额

度为每个客户 2,000 万元人民币。关于协助本地证券商透过 QDII2及其他

途径开拓内地市场，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本港和内地的有关当局就 QDII2进行的商讨有何进展；是否知悉试

点方案的具体内容、审批进展及推行时间表为何； 

 

（二）有否评估 QDII2 在实施后会为本港证券商带来多少商机；当局会如

何确保中小型证券商得以参与有关业务；及 

 

（三）当局就促进本地证券商在内地发展业务的工作有何进展；如何扩大

本地证券商在内地的营运空间，使其营业范围不局限于投资咨询业务；以

及会否向内地当局争取准许本地证券商在内地独资经营证券服务？ 

 

答复： 

 

主席： 

 

  我们一直与内地有关部委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推动香港与内地

市场之间的跨境投资活动以及扩展香港金融机构在内地的业务。 

 

  在进入内地市场投资方面，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基础上，

内地有关部门于二零一一年推出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安排，并于今年进一步扩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今年三月六日发

布新修订的 RQFII 试点办法，当中包括允许所有持有香港牌照及主要经营

地在香港的资产管理公司申请 RQFII 资格，并放宽 RQFII资金的投资范围



限制。此修订为香港业界及投资者带来新机遇，并增加 RQFII 投资产品对

投资者的吸引力。截至目前，已有 37 家公司获得 RQFII 资格，包括首家

本地银行，合计获批投资额度达 1,049亿元人民币。 

 

  在内地投资者进行境外投资方面，于今年五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已提出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据了解内地有关部门正在进行

相关准备工作。我们一直与内地部门就此进行沟通，希望争取合格境内个

人投资者（QDII2）试点计划能够充分利用香港的金融平台和服务，从而

让本地金融业及中介人能够参与相关业务。 

 

  为提升业界的竞争力，支持业界持续发展，我们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采取多项措施。例如：证监会正与香港证券及投

资学会商讨，研究该学会如何能协助经纪、资产经理及其他证券业人士进

一步提升其服务质素及范围。证监会表示乐意为开办种类更多及内容更加

深入的针对性培训课程提供财政支援。我们已向证监会提出，培训支援应

集中于中小型经纪行，这将有助从业员应付市场发展的需要。 

 

  在协助本地金融业开拓内地市场方面，我们一直与内地有关部委保持

沟通，积极争取金融机构进入内地市场。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签订的《内

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补充协议六，允许符

合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外股东资质条件的香港证券公司与内地具备设立

子公司条件的证券公司，在广东省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合资证券

投资咨询公司作为内地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专门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香港证券公司持股比例最高可达到三分一。自该协议签订后，我们一直与

内地当局就相关措施的落实和优化进行商讨。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两

地签订的 CEPA 补充协议九，将香港证券公司在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

持股比例上限进一步提高至 49%，合资公司的设立地点由广东省扩大至全

国各地。 

 

  此外，我们亦希望让香港的金融业能够通过前海这个桥头堡，进入内

地的市场，争取内地降低门槛，以及提高港方在合资企业的持股比例。证

券业方面，我们正争取放宽港资金融机构在前海参股证券公司的持股比

例，允许在前海设立两家港资持股的全牌照证券公司（其中一家港资持股

比例可达到 51%，另一家港资持股比例不超过 49%）。 

 

  我们会继续与内地有关部委保持密切联系，争取进一步拓展香港金融

机构在内地的营运空间，包括放宽香港公司的持股比例上限、扩大可提供

的服务范围等。同时，我们会继续透过 CEPA 及其他区域合作平台，包括



粤港、沪港和前海，加强香港和内地在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资金及人才

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完 


